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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58� � � � �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46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全资子公司保定天浩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天浩” ）获得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同意保定天浩《药品

生产许可证》车间生产范围、药品委托情况的变更，其他内容不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定兴县兴华东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许可证编号：冀20150057

分类码：AhzBh

企业负责人：殷文忠

质量负责人：卢颖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河北省定兴县兴华东路128号：搽剂，软膏剂，片剂，溶液剂（外

用），乳膏剂，凝胶剂，灌肠剂，油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喷雾剂（仅限注册申报使用）***

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1668号 （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 集团内共用中药提

取、颗粒剂***

有效期至：2030年07月07日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

1.车间生产线情况：

（1）生产地址：北辰科技园区华实道88号（天津汉瑞药业有限公司）范围项由“口服

混悬剂”变更为“口服混悬剂（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 。

（2）生产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1566号（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范围项由“片

剂”变更为“片剂（盐酸多奈哌齐片）” 。

（3）生产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桥南路（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范围项由“片

剂”变更为“片剂(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片剂(复方硫酸钠片)” 。

2.委托或受托情况：

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委托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盐酸多奈哌齐片 （国药

准字H20249669），生产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1566号，车间：综合制剂III车间，生产线：片

剂生产线，委托有效期至：2030年07月07日。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涉及车间生产范围、药品委托情况的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化生

产结构，有利于继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

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3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2025-039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毛志

建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毛志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毛志建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毛志建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毛志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已按照公司相关制度

完成工作交接。

毛志建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毛志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

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萍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陈萍先生：1979年3月生，学历大专，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任山东省莱西市东方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青岛海利尔药业有限公司出纳、货运部部长、行政部部长，海

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兼任城阳区第七届人大代表，现任海利尔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青岛大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萍先生通过青岛合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13.85万股

公司股票，除通过青岛合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陈萍先生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萍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建信旗下部分基金产品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自2025

年8月14日起，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1 007095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C

2 007094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A

3 020905 建信中债0-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0-5年政金债指数A

4 020906 建信中债0-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0-5年政金债指数C

5 007830 建信荣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荣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6 022836 建信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0-3年政金债指数A

7 022837 建信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0-3年政金债指数C

8 021930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纯债债券F

9 021951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F

自2025年8月14日起， 投资者可在以上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业务，具

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以上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

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

件。

投资者通过以上券商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一、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http://www.htsc.com.cn/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http://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5一036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头孢呋辛酯干混悬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关于头孢呋辛酯干混悬剂（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证书

编号：2025B02754），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证书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头孢呋辛酯干混悬剂

剂型：口服混悬剂

规格：0.125g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10810

药品标准：YBH14862025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头孢呋辛酯为头孢呋辛的前体药，属于第二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作用机制为抑制细

菌细胞壁合成，使细菌不能繁殖。本品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对化脓性链球菌、肺炎球菌、葡萄

球菌、甲氧西林敏感株、卡他莫拉菌、淋球菌、流感嗜血杆菌等有强大抗菌作用，对大肠杆

菌、肺炎克雷伯菌、变形杆菌属等肠杆菌科细菌亦有良好作用。

经查询，国内现有头孢呋辛酯干混悬剂批准文号4个，已有3家企业通过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一致性评价审批。 根据PDB数据显示， 头孢呋辛酯2024年国内销售额约为10.87亿

元。

该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以来， 公司累计研发投入约为128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

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头孢呋辛酯干混悬剂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高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药品销

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90� � � � � � � � �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5-053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7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3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3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65号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陈明军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93人，代表股份171,314,1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8373％； 其中中小股东188人， 代表股份1,847,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03％。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12,521,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22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58,792,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47％。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97,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2％；反对27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弃权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605％； 反对27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49％； 弃权4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45％。

2、审议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93,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7％；反对27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弃权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278％； 反对27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49％； 弃权46,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73％。

3、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87,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反对27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5％；弃权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029％； 反对27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15％； 弃权48,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5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邵斌刘成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2、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25�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9,577,1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3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7日，公司总股本为2,752,152,116股,由于公司存在

股份回购计划，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的情况， 无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

770,000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28,382,11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郭凌勇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局主席提议并经董事局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局副主席陈茵女

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2人，董事局主席郭凌勇，董事局副主席汤建军，董事谢伟、俞卫国、许继

莉、刘颖喆、向宇，独立董事王跃堂、丁煌、高子程、秦昕、周涛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以政府收回收购方式盘活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目未建商业用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435,317 99.2148 6,419,144 0.7057 722,700 0.0795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6,809,383 97.4968 21,521,118 2.3660 1,246,660 0.137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9,598,123 97.8034 18,776,038 2.0642 1,203,000 0.13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以政府收回收购方式

盘活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

目未建商业用地的议案

177,467,334 96.1313 6,419,144 3.4771 722,700 0.3916

2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161,841,400 87.6670 21,521,118 11.6576 1,246,660 0.6754

3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

度的议案

164,630,140 89.1776 18,776,038 10.1706 1,203,000 0.65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吴肇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 � � � � �证券简称：亨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

通集团” ）之一致行动人苏州亨通永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亨通永旭” ）持有公司

322,231,09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83%，亨通永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193,338,655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60.00%。

● 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亨通永旭、 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崔巍先生与梁美华女士合计持有公司832,826,68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00%。 本次股票质押

后，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463,636,935股股份，占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55.67%，占公司总股本的15.59%。

公司于近日收到亨通永旭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5年8月12日，亨通永旭将其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的

193,338,655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苏州亨通永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193,338,655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50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8月12日

持股数量（股） 322,231,091

持股比例（%） 10.8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亨通永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已于同日办理了再次质押，具体情况见“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苏州亨

通永旭

创业投

资企业

（有限

合伙）

否 193,338,655 否 否

2025 年 8

月12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长三

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

行

60.00% 6.50%

贷款增

信

合计 / 193,338,655 / / / / / 60.00% 6.50% /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8年7月29日，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

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亨 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504,153,332 16.95% 270,298,280 270,298,280 53.61% 9.09% 0 0 0 0

苏 州

亨 通

永 旭

创 业

投 资

企 业

（有限

合伙）

322,231,091 10.83% 0 193,338,655 60.00% 6.50% 0 0 0 0

江 苏

亨 通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2,000,000 0.07% 0 0 0 0 0 0 0 0

江 苏

亨 通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2,000,000 0.07% 0 0 0 0 0 0 0 0

崔巍 1,110,200 0.04% 0 0 0 0 0 0 0 0

梁 美

华

1,332,058 0.0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832,826,681 28.00% 270,298,280 463,636,935 55.67% 15.59% 0 0 0 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半年内或一年内到期

的质押。 亨通集团、亨通永旭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亨通集团、亨通永旭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等。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

司利益的情况。

（三）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亨通集团、亨通永旭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及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相关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06� � �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公告编号：临2025-044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南瑞” 、“公司” ）于2024年8月27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将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31亿元（含14.31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即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产

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金融机构结构性存款），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且在该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实施了上述现金管理事项，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

行、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在额度

有效期内滚动累计购买结构性存款57.24亿元， 上述结构性存款单日最高余额为14.31亿

元， 不存在超过审批额度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形。 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已按期收回42.93亿

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

8月29日、8月30日、9月4日、12月6日，2025年3月14日、6月13日公告。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到期收回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合计143,100万元，

收回收益469.62万元，具体如下：

公司

名称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认购

金额

（万元）

预计

年化

收益

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收回

金额

（万元）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到期

收益

（万元）

国电

南瑞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城北

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共赢慧信

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A06485期

15,300

1.00%

或

1.68%

或

2.18%

25.57或

42.96或

55.74

2025年6

月12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5,300 2.18% 55.74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

区间61天

结构性存

款

45,300

1.00%

或

1.95%

或

2.15%

75.71或

147.63或

162.77

2025年6

月12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5,300 1.95% 147.63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跌三层

区间60天

结构性存

款

45,300

1.00%

或

1.95%

或

2.15%

74.47或

145.21或

160.10

2025年6

月13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5,300 1.95% 145.21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江宁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61天（挂钩

黄金看涨）

9,900

1.00%

或

1.95%

或

2.15%

16.55或

32.26或

35.57

2025年6

月12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9,900 1.95% 32.26

南京

南瑞

半导

体有

限公

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

区间61天

结构性存

款

13,000

1.00%

或

1.95%

或

2.15%

21.73或

42.37或

46.71

2025年6

月12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0 1.95% 42.37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跌三层

区间60天

结构性存

款

13,000

1.00%

或

1.95%

或

2.15%

21.37或

41.67或

45.95

2025年6

月13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0 1.95% 41.67

南京

南瑞

信息

通信

科技

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城北

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共赢慧信

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A06483期

1,300

1.00%

或

1.68%

或

2.18%

2.17或

3.65或

4.74

2025年6

月12日

-2025年

8月12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 2.18% 4.74

合计

143,

100

/ / / / 143,100 / 469.62

注：上述收回本金及收益已归入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产品的情 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

算账户开户银行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全部收回，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存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产品的情况。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464,390 464,390 2,391.65 0

2 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 52,110 52,110 262.79 0

3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55,900 55,900 306.57 0

合计 572,400 572,400 2,961.01 0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43,100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1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39

目前已使用的额度 0

尚未使用的额度 0

总额度 0

注：1、最近一年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2024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数据。

2、截至2025年8月12日，上述现金管理已全部收回。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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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25亿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93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亿元） 370.7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9.34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

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

称“本次担保” ）。2025年8月13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

行金额为0.25亿美元。 按2025年7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美元=7.1494元人民币）折

算，担保金额共计为人民币1.79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 王磊

成立时间 2014年8月22日

注册地 英属维京群岛（BVI）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 1838149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情况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

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

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

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341.04 140.98

负债总额 38,205.51 -

资产净额 135.53 140.98

营业收入 192.23 32,477.03

净利润 (5.45) 13.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

2025年1月24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

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5年8月13日，华泰国际财务在

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0.25亿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

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6.93亿美元（含本次

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0.25亿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常营

运资金需要。 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华泰

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

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

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

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

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

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境

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决议

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

案》，同意对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70.77亿元，全部为对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20.63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34%及16.73%。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